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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7 年度专业委员会 
总结和考核工作的通知 

 
 
各专业委员会： 

按照《江苏省护理学会专业委员会管理规定》要求，现

就做好 2017 年度专业委员会总结和考核工作及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请各专委会在认真总结本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基础上，对

照“江苏省护理学会关于对专委会实行考核的指导意见”所

列评选项目，按时报送以下材料： 

（1）江苏省护理学会 2017 年度专委会工作总结 （摘

要），2018 年专委会工作重点（填报附件 1）； 

（2）江苏省护理学会关于对专委会实行考核的指导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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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中的“专业委员会委员考核表（摘要）”（附件 2）； 

（3）2017 年度专委会测评情况汇总表（填报附件 3）。 

以上 3 份材料由各专委会秘书负责整理、经主委签字

后上报，不得以任何理由不予报送。纸质版务必于 2017 年 

12 月 20 日前快递报送江苏省护理学会；电子版发邮箱：

hlxhwj@126.com；邮寄地址：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(邮编：

210008)；联系人：吴静，电话：025-83620694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江苏省护理学会 2017 年度专委会工作总结（摘要） 

2、江苏省护理学会关于对专委会实行考核的指导意见 

3、2017 年度专委会测评情况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护理学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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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 

 

  

 

江苏省护理学会 2017 年度工作总结 

(摘要) 
 

 

 

专委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主 任 委 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报 送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 

 
江苏省护理学会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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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学术活动： 

开展继续医学教育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7

年度

工作

总结

概述 

完成科普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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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建设：（任期规划、年度计划、工作总结、专业学组设置、委员考核等） 

其他专项工作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7

年度

工作

总结

概述 

 

 

 

 

 

专委会主任委员签章： 

 

2017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注：请将 2018 年专委会工作重点附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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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江苏省护理学会关于对专委会 

实行考核的指导意见 

 

    按照《江苏省护理学会专委会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特制定此指导

意见。 

一、对专委会的考核由江苏省护理学会组织实施，每年考核一次，

考核结果向全体会员公布，作为对专委会考核、奖励的重要依据。由

专委会提交“年度专委会工作总结（摘要）”、“年度专委会测评情况

汇总表（自评部分）”等。 

二、对各专委会委员的考核由专委会组织实施，每年考核一次，

考核结果向全体委员公布，报我会备案，作为委员任期、任职及奖励

的重要依据。  

1、考核以“专业委员会委员考核表（摘要）”中涵盖的内容为主，

由专委会秘书填写汇总； 

2、委员参加专委会全委会每次计 5-10 分；参加学术年会（指会

议注册）及其他活动每次计 5-10 分；组织本地区、本单位人员论文

投稿（第一作者）每篇计 2 分；组织本地区、本单位人员参加专委会

学术年会，参会注册人数每人计 2 分。各专委会填写“专业委员会委

员考核表”，从高分到低分排列。 

各专委会按此指导意见的原则精神，结合本专委会的实际实行考

核，也可对具体办法作适当调整，如有调整，请报我会备案。 

 

 

 

  2017 年 11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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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委员会委员考核表（摘要） 

  

专业委员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考核标准 得分 

序号 姓名 参加全委会 

计 30 分 

参加学术年会

及其他活动 

计 30 分 

组织本地区、本单

位人员年会论文

投稿，每篇计 2 分

组织本地区、本单位

人员参加专委会学术

年会，每人计 2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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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2017 年度专委会测评情况汇总表 

 

注： 

1、1-6 项为记分项，满分 100 分；7-12 项为加分项。由专委会根据“测评内容”

在自评分栏内打分（积分记录方式为：得分+加分） 

2、将所有得分项目的佐证材料（通知、活动照片、签到单等复印件）附在表后 

 

序号 测 评 内 容 自评分 
学会

评分 

评比委员会

评分 

1 专委会年度计划及落实率、工作总结    记 30 分    

2 举办本专委会省学术年会              记 20 分    

3 召开全委会，委员到会率              记 10 分      

4 专题学术活动、专项培训、学术沙龙    记 10 分    

5 
按要求完成对委员年度考核并上报考核结果  

记 20 分 
   

6 
组织专家到基层巡讲等                记 10 分 

 
   

7 协助学会申报、举办国家级继教项目    加 5 分    

8 协助学会申报、举办省级继教项目      加 5 分    

9 
专委会组织建设（成立学组），指导学组工作 

加 5 分 
   

10 
举办或承办中华护理学会和其他学术组织的年会或

国际性学术会议、专题学术活动等      加 10 分 
   

11 协助学会专科护士平台建设、运作      加 10 分    

12 
其他活动（如：调研、编写护理相关书籍等） 

每项加 5 分 
   

积   分    


